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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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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门式起重机作业人员（司机）考试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桥门式起重机作业人员（司机）考试的考试内容、考试要求、考试评判、场地设置。

本标准适用于桥门式起重机作业人员（司机）考试的组织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3 考试内容

3.1 理论考试

3.1.1 试题内容

试题内容如下：

a)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特种设备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

 起重机械检验及使用相关规程；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b) 安全操作知识：

 起重机械司机的职责和责任；

 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制度；

 起重机械安全操作规程；

 起重机械维护保养和日常检查要求；

 起重机械常见故障、危险工况的辨识以及违章操作可能产生的危险后果；

 起重机械零部件的报废标准；

 高处作业安全知识；

 用电安全知识；

 防火、灭火安全知识；

 防止机械伤害知识；

 有毒有害作业环境知识；

 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

 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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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重机械紧急事故应急处置方法。

c) 基础及专业知识：

 起重机的基本组成（结构、传动、电气、控制等）、原理、用途、工作特点以及对工作环

境的要求；

 起重机械的主要参数；

 起重机械主要零部件的要求；

 各类起重机械安全保护装置的功能与使用；

 起重机电器保护系统的功能及要求；

 液压系统的功能与要求；

 基础、轨道的安全状态判断与防护；

 起重吊运指挥信号；

 照明与信号；

 起重吊具和索具安全技术要求。

3.1.2 试题构成

3.1.2.1 试题题型

题型为判断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

3.1.2.2 试题内容比例

试题内容比例为法规知识占20%，安全使用操作知识占50%，基础知识占30%。

3.2 实际操作能力考试

3.2.1 考试内容

桥门式起重机司机操作考试应包含以下内容：

a) 现场作业识别能力：

 桥门式起重机主要零部件的识别及状态、功能完好的判定；

 作业现场安全标志的识别。

b) 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

 机构空载运行操作；

 机构起吊标准吊桶运行操作和定点停放。

3.2.2 试题构成

3.2.2.1 试题题型

现场作业识别能力试题题型为判断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试题题

型为现场吊载综合实际操作。

3.2.2.2 试题内容比例

试题内容比例为相关部件识别占30%，基本操作能力占50%，应急处置能力占20%。

4 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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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理论考试

4.1.1 理论考试应在监考人员的现场监督下，由考生使用江苏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管理平台独立

完成闭卷考试。

4.1.2 考试时间为 60min。

4.2 实际操作能力考试

4.2.1 现场作业识别能力考核

现场作业识别能力考核应在监考人员的现场监督下，由考生使用江苏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管理

平台独立完成闭卷考试，考试时间为30min。

4.2.2 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核

4.2.2.1 一般规定

考生参加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核前应通过理论考试并成绩合格。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

核要求考生应在带载运行操作过程中，根据考试要求，将吊桶底部提升至离地90cm~110cm范围内，沿

规定路线绕桩运行，从一个落点A/B吊到另一落点B/A（见图1）；考生可进行机构联合操作完成上述动

作。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核宜使用电脑评判操作考试系统进行考试和评判。

说明：

● ——桩杆；

---- ——控制线；

——行进线。

图 1 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核运行路线

4.2.2.2 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核操作要求

考生应在启动设备前检查现场状态，鸣号后开始作业，作业中应保持吊桶运行平稳，落点准确，吊

桶下降过程中允许停顿1次。

5 考试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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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理论考试

考试满分为100分，成绩达到60分的为合格。

5.2 实际操作能力考试

5.2.1 实际操作能力考试评判通用要求

5.2.1.1 考试满分为 100分，其中现场作业识别能力考试满分 30分，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试满

分为 70分，总成绩达到 60分的为合格。

5.2.1.2 考试时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取消考试资格：

a) 遮挡、关闭音视频监控设备；

b) 不服从考评员指挥；

c) 考生未按照预约考试时间参加考试。

5.2.1.3 考试时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评判为不合格：

a) 因观察、判断或者操作不当出现危险情况；

b) 未按照要求完成规定项目；

c) 考试中途离开座位；

d) 吊桶落点时，吊桶边缘落在外圆外。

5.2.1.4 考试计时评判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采用计算机自动计时或使用经计量检定合格的秒表进行计时；

b) 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核应在 3min内完成，每超时 10s扣 2分，不足 10s不扣分；

c) 起重机主接触器处于分离状态，考生检查起重机状况，按下启动按钮则开始计时；

d) 吊桶完全落地时计时结束。

5.2.2 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试评判

5.2.2.1 起步

启动前未检查现场状态，未鸣号，每次扣5分；

5.2.2.2 行驶

行驶应按下列规定评判：

a) 吊桶碰杆或者擦杆，每次扣 10分；

b) 吊桶碰倒桩杆，每次扣 20分；

c) 水平运行过程中，吊桶摆动超过起止点方向左右两侧边杆，每次扣 3分；

d) 吊桶在 A（B）处上方下降时停顿次数大于 1次，每次扣 5分。

5.2.2.3 停车

停车应按下列规定评判：

a) 吊桶压内圆，扣 3分；

b) 吊桶压中圆，扣 6分；

c) 吊桶压外圆，扣 9分。

5.2.3 记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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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门式起重机司机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试电脑评分记录表见附录A，桥门式起重机司机基本

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试人工评分记录表见附录B。

6 场地设置

6.1 一般规定

6.1.1 场地规划布局应统筹考虑交通组织、考试路线及出入口、路网结构、建筑布置、竖向设计及空

间环境等因素，合理布局。

6.1.2 应设置待考区、服务区等功能性场所，注意公共卫生设施的配套。场地应按人机分离的原则布

置分隔、导流、无障碍通道、警告标志和标线等，合理组织人流、车流，确保安全。待考区域内应设置

安全宣传教育展牌、考试须知、考试流程、考试项目、评判标准和考评员照片、编号，以及考试工作纪

律等公示栏。

6.1.3 场地建筑布置与设计应符合相应的建筑设计规范。

6.1.4 考试项目土建设施施工误差应控制在±1%以内。

6.1.5 场地竖向规划设计应包括地形、地貌的合理利用、确定道路控制高程和地面排水规划。

6.2 理论考试场地设置

6.2.1 场地组成

场地应具有计算机考场、登录室、监控室、待考区。有条件的，可设置资料室、办公室。允许一区

多用，但计算机考场应与待考区分开。计算机考场宜设置于建筑物低层。

6.2.2 场地布置

6.2.2.1 计算机考场应实现封闭管理，设置监控设备对全考场实施有效监控，并向社会和上级单位提

供监督音像。

6.2.2.2 计算机考场应设置考生和监考人员身份识别装置。

6.2.3 场地面积

计算机考场面积可按式（1）计算。

S=kA ………………………………………………（1）
式中：

S——计算机考场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考位总数，单位为个；

k——单位考位面积，取值宜为（1.5~3）m2/个。

6.2.4 场地照明

计算机考场照明的照度应大于等于300lx。其他照明要求应符合GB 50034的规定。

6.2.5 消防安全

场地应设置紧急出口和应急通道，消防安全设计应符合GB 50016的规定。

6.3 实际操作能力考试场地设置

6.3.1 考试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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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的机型应为大车运行行程不小于18m、起升高度不小于4m、跨度不小于7.5m、额定载荷不低

于3t、司机室操作、取得特种设备使用标志且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的桥门式起重机，并设置明显的考试

用起重机标志。

6.3.2 场地平面布置

6.3.2.1 场地平面布置应合理，单项实际操作考场面积不应少于 150m
2
。

6.3.2.2 操作考试项目图形设计见图 2。

说明：

● ——桩杆，高2000mm，直径20mm～30mm，底座直径250mm，厚l0mm；

---- ——控制线；

S ——取值6倍吊桶外径；

L ——取值4倍吊桶外径；

L1 ——取值3倍吊桶外径；

R1 ——靶圆，取值吊桶外径加100mm；

R2 ——靶圆，取值吊桶外径加200mm；

R3 ——靶圆，取值吊桶外径加300mm；

W ——取值吊桶外径加400mm；

V ——取值标杆半径加5mm；

吊桶：外径取值（400mm～600mm），高等于外径加200mm，吊钩距桶口1000mm，吊桶采用钢板焊接，钢板厚度不小

于10mm。

图 2 操作考试项目图形设计

6.3.3 视距

6.3.3.1 场地内不应有妨碍作业视线的障碍物。

6.3.3.2 有条件的应设立能够观察考试用起重机和考场整体情况的观察点。



DB32/T 3401—2018

7

6.3.4 隔离

场地与外界应采用物理隔离。



DB32/T 3401—2018

8

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桥门式起重机司机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试电脑评分记录表

表 A.1 桥门式起重机司机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试电脑评分记录

准考证号： 姓名： 得分：

考试设备： 型号：

规定考试时间 3分钟 实际操作时间 分 秒

序号 流程 项目 评判分值 次数 合计

1

通用

因观察、判断或者操作不当出现危险情况 不合格

2 未按照要求完成规定项目 不合格

3 考试中途离开座位时间大于3s 不合格

4 吊桶落点时，吊桶任意边缘落在外圆外 不合格

5 操作超时 扣2分/10s

6

基本操

作与应

急处置

能力

启动前，未检查现场状态、未鸣号或者鸣号

时间不足1s
扣5分/次

7 吊桶碰杆或者擦杆 扣10分/次

8
吊桶碰倒桩杆（采用自动复位杆时，桩杆因

触碰导致偏离28度及以上视为碰倒桩杆）
扣20分/次

9
水平运行过程中，吊桶摆动超过起止点方向

左右两侧边杆
扣3分/次

10
吊桶在A（B）处上方下降时停顿次数大于1

次
扣5分/次

11 吊桶压内圆 扣3分/次

12 吊桶压中圆 扣6分/次

13 吊桶压外圆 扣9分/次

考评员（签字）： 监考员（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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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桥门式起重机司机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试人工评分记录表

表 B.1 桥门式起重机司机基本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考试人工评分记录

准考证号： 姓名： 得分：

考试设备： 型号：

规定考试时间 3分钟 实际操作时间 分 秒

序号 流程 项目 评判分值 次数 合计

1

通用

因观察、判断或者操作不当出现危险情况 不合格

2 未按照要求完成规定项目 不合格

3 考试中途离开座位 不合格

4 吊桶落点时，吊桶任意边缘落在外圆外 不合格

5 操作超时 扣2分/10s

6

基本操

作与应

急处置

能力

启动前，未检查现场状态、未鸣号 扣5分/次

7 吊桶碰杆或者擦杆 扣10分/次

8 吊桶碰倒桩杆 扣20分/次

9
水平运行过程中，吊桶摆动超过起止点方向

左右两侧边杆
扣3分/次

10
吊桶在A（B）处上方下降时停顿次数大于1

次
扣5分/次

11 吊桶压内圆 扣3分/次

12 吊桶压中圆 扣6分/次

13 吊桶压外圆 扣9分/次

考评员（签字）： 监考员（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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